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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排污许可制是我国当前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中的一

项核心制度，也是依法规范企事业单位排污行为的基础性环境

管理制度。本文从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

决对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落实我国排污许可制度，为环

境保护事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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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污染，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峻事实。

与发达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显得更为突出和严

重.针对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政府必须在环境管制和环境污染

管理中发挥有效作用；同时，也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功能与公民

社会自发组织的参与监督。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实行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污染物总

量控制为基础，对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性质、

去向、方式等进行具体规定的一项环境管理制。但是由于我国

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在理论上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不少缺陷，使

得该制度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意义也为之大打

折扣。本文拟从排污许可证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对

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一、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效应不足

目前，我国没有成立专门的排污许可制度的相关法律，大

多以政策的形式存在，导致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效应不足，仅

在2016年11月 10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度实施方案》，随后在2016年12月23日，由原环境保

护部印发了《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

（二）排污许可制度发放存在的问题

排污许可制度是地方环境部门对相关申请企业进行审核和

调查，其许可证制度的意义在于企业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排放污

水，否则将是违法行为，环保监管部门有权将企业进行处罚。

而在实际情况种，往往企业都是先进行排污，后申请许可，导

致排污许可缺乏实质管理作用，在审查的过程中环保部门对企

业排污量管理不严格，很多企业的排污量远大于许可的要求，

造成环保部门职能失去作用，排污许可为按照指定时间发放，

当许可到期时，新的许可未能及时颁发，企业生产未停止，排

污也在正常进行，影响排污许可制度的权威性。

（三）监管力度不足

在环保部门为企业发布排污许可后，其后续的监管力度不

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企业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多，也

会引起企业排污量的不断增多，完全依靠环境保护部门无法完

成这些数量庞大的监管工作，而地方政府的其他部门对环保排

污工作协调性较差，导致很多企业乱排污现象屡见不鲜，严重

影响当地的生态平衡。

（四）公众无法有效参与到排污许可监管

公众是最好的监督和管理群体，能够在企业的日常生产

中，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但由于我国排污许可制度缺乏公开

性，只能在当地环保部门的官方网站中查询到相关许可制度管

理的范围，排污的措施以及申请的单位等信息，很多不具有环

保知识的公众难以清楚排污许可的用途，无法有效参与到排污

许可监管工作中，导致很多企业能够“浑水摸鱼”逃脱公众的

监督，引起排污许可缺乏公正性。

二、完善排污许可制度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提高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效应。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都

没有明确排污许可制度的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只是依据

《水污染实施准侧》进行相关的实施工作，导致实际工作中出

各种问题。由此可见，需要国家早日将排污许可制度纳入相关

法律中，完善排污许可制度的法律程序，提高其法律效应，能

够更好推行环境保护措施。

（二）优化发放程序，严格审查力度

当地环保部门应该优化排污许可的方法程序，对于到期的

排污许可给予一定的缓冲期，从而保障许可制度的衔接工作，

更能够体现出环保部门的人性化管理，在企业新申请排污许可

的过程中，环保部门应该严格审查力度，对于未取得许可，却

擅自进行排污企业给予严重的处罚，甚至停产整顿的措施，提

高排污许可制度的权威性。

（三）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

当地环保部门对取得排污许可的单位也要加强监管力度，

很多企业管理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环保部门不会对拥有排污

许可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工作，肆意加大排污量，甚至扩大排

污范围，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需要地方环保部门

联合政府部门，实施多部门联动政策，加大对已取得排污许可

或者正在申请排污许可的企业进行全面的审查工作，提高排污

许可制度监管的效果。

（四）提高公众参与力度

公众监督是能够确保排污许可制度落实到企业实际生产

中。由于公众对排污许可制度的认知有限，当地环保部门可以

在网络平台、电视节目、张贴宣传横幅等方式，加强工作对排

污许可制度的了解，同时也要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

微博等环保部门官方媒体开设公众排污许可制度意见和建议专

栏，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参与环保建设的机会，提高公众参与

力度。

三、结束语

排污许可制是我国当前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中的一项核心

制度，也是依法规范企事业单位排污行为的基础性环境管理制

度。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尽快在全国范围建立统一公平、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从这一系列的环境保

护管理制度的改革目标中，不难看出当前我国将确立以排污许

可制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尽管从近年来的实施

情况来看，排污许可这项制度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各种各样的

问题，相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会发现问题、听取意见、及时

完善，使这项制度能真正秉承控制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的

根本宗旨，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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